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新复大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提示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主办券商”）

为浙江新复大海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新复大，证券代码：

839401，以下简称“公司”、“新复大”）的主办券商。在对新复大的

2018年年度报告事前审核过程中发现其存在以下事项： 

1、部分董事未出具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于 2019年 6月 2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

报告及年报摘要》、《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等议案。依据公司

提供的会议资料及年报的确认意见等，董事姚心宇、郭廷标未出席会

议，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表表决，同时也未在董监高对年报的确认意

见上签字，无法确认其对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意见。 

2、主办券商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情况 

（1）公司于 2019年 6月 28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等文

件，公司未能提前将与年报同时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等公告文件及

对应资料提交，未给主办券商留出事前审查时间；针对主办券商的事

前审查，公司未及时、完整的对主办券商的审核意见作出修改、解释

并提供书面证明资料，主办券商要求其补充提供的底稿材料，未能完

整、及时提交，主办券商针对年报中发现的重要事项向其发送了年报



问询函，公司也未进行反馈。 

（2）对公司与沙洋美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洋美众”）的关

系及交易事项存在疑虑。 

1）预付加工费。沙洋美众为公司的受托方。截止 2018 年 12 月

底，公司预付沙洋美众的加工费余额为 236万元，主办券商要求公司

解释在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为何还要预付加工费给沙洋美众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企业解释：公司还有 223吨甲壳素在湖北加工场未收回，

加工费 223 万元未开发票。除此之外，截止本风险提示公告出具日，

公司未给予其他任何解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2）公司将重要原料干虾壳销售给沙洋美众。公司的湖北基地是

为了解决新复大原料不足的问题，原料虾壳一直由新复大安排专人负

责采购，然后委托沙洋美众委托加工成产品甲壳素；原料虾壳的收购

需要现金结算。报告期内，新复大存在将公司收购的干虾壳销售给沙

洋美众情形，结算方式为检验合格后一月内付清款项。主办券商要求

公司解释其将干虾壳销售给沙洋美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销售价格

是否公允，以及在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该结算方式“检验合格后一

月内付清款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截止本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给予解释，也未提供必要的证据。 

3）公司将虾膏卖给沙洋美众。虾膏作为甲壳素生产过程中的一

种附产品，可以直接对外进行销售，且 2018 年行情比较好，供不应

求。但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将虾膏销售给沙洋美众事项，且结算方式

为检验合格后一月内付清款项。公司为何不直接对外销售，而是卖给



沙洋美众，主办券商要求公司解释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价格是否公

允，以及在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该结算方式“检验合格后一月内付

清款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截止本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给

予解释，也未提供必要的证据。 

4）设备租赁问题。公司与沙洋美众（承租方）签订了《设备经

营租赁合同》，出租标的物账面价值为 3,348,434.16元，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每年租金为 60 万元。该事

项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但报告期内，公司未确认该租金收入。公司解释为：2018 年

经双方协商该设备都用于新复大生产，取消每年租金。主办券商要求

新复大解释双方取消租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提供双方的书面协议；

另外，该设备在湖北，公司如何对该批设备进行管理和生产，该批设

备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产品产量如何，主办券商也要求新复大进行说明，

并提供其生产纪录等。截止本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给予解释，

也未提供必要的证据。 

5）是否是关联方。经查询企查查等网站，沙洋美众的法定代表

人是王正祥，据公司内部人员透露其原为公司员工；同时公司与沙洋

美众存在上述预付加工费、设备租赁、销售干虾壳等情形；另外，经

查询公开信息，沙洋美众的部分股权已出质给自然人姚心宇，姚心宇

为新复大股东上海雷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且为新复大董事，

姚心宇与新复大及实际控制人郏晨光存在涉诉债权债务关系。主办券

商有理由怀疑：公司或实际控制人郏晨光与沙洋美众可能是关联方，



能实际控制该公司，故主办券商要求新复大解释。公司给予的解释：

不属于关联方，但截止本风险提示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提供别的证据，

主办券商无法消除该疑虑，但由于调查方式有限，主办券商无法获取

有效证据。 

（3）公司存在欠税事项 

公司存在长期欠税情形，其中欠缴2018年6月增值税298,109.50 

元，欠缴 2018 年度房产税 156,475.34 元，欠缴 2018 年度城镇土地

使用税 170,320.68元，欠缴 2018年 6月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

加 14,967.53元，共计 639,873.05元。 

（4）其他事项 

公司还存在停产情形、拖欠员工工资情形、涉诉事项、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份被冻结事项等风险事项，详见主办券商于 2019年 6月 25

日披露的《中泰证券关于浙江新复大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

险提示公告》。 

鉴于上述事项，主办券商提示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28日 


